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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12歲以上未滿 18歲曝險及偏差行為學生處理流程 

 

 

 

 

 

 

 

 

 

 

 

 

 

 

 

 

 

 

  

 

 

 

 

 

 

 

 

 

 

 

 

 

 

 

 

 

 

偏差行為(情節重大者） 

 

 

少輔會 

 

二級輔導 

問題獲得改善

善 

持 

曝險及偏差行為學生發生偏差行為事件，統一由警政單位開立「偏差行為通知書」，並函 

文至校外會，由校外會函文至教育處，再由承辦人知會該生所屬學籍之學校，學校知悉 

後進行校安通報 

(註:若為夜間、假日等非在校時間發生，將由校外會為 24hr窗口並知會所屬學籍學校) 

曝險行為 

 

學校召開個案會議研討 

(連結系統研擬策略) 

是 

函文教育處 
檢附會議紀錄及簽到表(附件 1)、 

個別化需求評估與輔導處遇計畫(附件 2)、 

他評表(附件 3) 

否 

學諮中心解列 

後追六個月 

 

二週內 

會議依個案需求邀請參與會議人員： 

學校人員(校長、教務、學務、輔導及導師教育人員代表)、學生家長、

學諮中心、警政人員(少年隊)、少輔會、社政人員、衛政人員、家庭教

育中心、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司法人員代表及其他相關人員。 

《列追評估會議》 

學校須提供成效檢核表

〈附件 4〉 

(學諮召開邀請專家、

提案學校、與網絡單位

等與會) 

結案 

三級輔導 

(學諮中心) 

 
少
輔
會
個
案
輔
導
申
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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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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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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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追三個月 

教育處學特科 

承辦人 

學
諮
中
心
轉
介
少
輔
會 

照
會
回
覆
單
〈
附
件
5
〉 

一般輔導 

二級輔導 

 

初級輔導 

 

列追輔導 

 

觸法行為 

 

（情節為初犯、輕微者） 

少年法院 

調保官 

 

審查後需列追 

 

 
審查通過 

教
育
處
學
特
科
審
查 

否 

結案 

符合條件者可 

轉介學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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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險及偏差行為學生處理流程 

一、學校收到偏差行為通知書，即進入曝險及偏差行為學生處理流程。 

二、學校兩週內召開個案會議，評估「一般輔導」或「列追輔導」機制。 

三、學校召開個案會議後需將擬訂之會議紀錄、個別化需求評估與輔導處遇計畫、

重大偏差行為狀況調查表(他評表)以及簽到表函文給教育處學特科。 

四、學校輔導機制與轉介學諮中心、少輔會流程： 

（一） 依照個案會議決議進行處遇 

1. 一般輔導機制：學生為初犯或偏差行為輕微，回歸學校進行校內輔

導。縣府承辦人員審核資料，有列追輔導需要將邀請學校進入列追輔

導機制。 

2. 列追輔導機制：學生違規情節重大或累犯，針對學生行為進行二級介

入性輔導，或轉介三級進行處遇性輔導，同時啟動個案列追機制，輔

導三個月後學校需參與列追評估會議提案討論是否解除列追。 

（二） 學校持續輔導，若學生問題未獲得改善，可依學諮中心轉介流程，進 

行轉介，開案後提供三級處遇輔導。 

（三） 偏差及曝險行為學生於學諮中心開案提供處遇性輔導後，因七大原因

（性格及成長環境不利、經常往來對象複雜、參與犯罪習性團體、出

入不良場所、生活作息不穩定、家庭功能失能、就學或就業不穩定）

評估需少輔會共同協助，統一由學諮中心照會少輔會。學校端填寫少

輔會個案輔導申請表、個案輔導同意書；學諮中心填寫轉介少輔會照

會單。 

五、學諮中心列追、輔導 

透過列追評估會議，決議是否解除列追。若需持續列追，依照列追輔導機制持

續輔導，並於三個月後再次召開列追評估會議，學諮中心同步啟動月追蹤流

程，並於三個月後再次列追會議討論；若可解除列追，則依學校現況的輔導措

施繼續進行輔導至結案，學諮中心則進行六個月後追蹤(兩個月電話追蹤一

次，共三次)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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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00學校 

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曝險及偏差行為學生 

個案研討會議記錄 

校安序號:                                          填表日期:    

開會時間  校安通報日期 年   月   日 

開會地點  記錄人員  

案件內容 

簡述 

(簡述事件內容) 

 

 

學生行為 

動機評估 

(可參閱重大偏差行為狀況調查表[他評表]內容進行簡述) 

 

 

學生 

成因評估 

1、 學生個人 

 

2、 家庭 

 

3、 學校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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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在環境 

 

5、 若該學生曾/已交付保護管束，請勾選類別(無則免填) 

□訓誡  □訓誡並予假日生活輔導  □保護管束  □其他(___________) 

請說明： 

會議內容  

 

 

會議決議 

事項 

請依會議決議事項，逐條說明學校處理單位協助及網絡資源連結之事

項：  

 

備註： 

一、邀請參與會議人員：學校人員(校長、教務、學務、輔導及導師教育人員代表)、

輔諮中心、警政人員 (少年隊) 、少輔會、社政人員、衛政人員、家庭教育中

心、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司法人員代表及其他相關人員。 

二、視個案需求應另行召開個案或緊急會議，前開會議每學期至少一次。 

決議結果 □一般輔導機制       □列追輔導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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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個人資料 

校安序號:  

學生姓名:  

生理性別: □男  □女  □其他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學制/年級: □國小□國中 

年級:（     年      班） 

身心狀況： □健康 □身心障礙(已通過特教中心鑑定，類別：           ) 

□疑似身心障礙 □重大傷病卡 □其他（              ） 

學習狀況： □無特殊學習狀況 

□學習狀況不佳： 

□嚴重曠課 □學習落後 □缺乏學習動機 □其他（            ） 

身分別: □本國籍□具原住民身分□具新住民身分□其他（            ） 

家庭型態: □核心家庭：(下列請勾選) 

  □夫婦家庭□夫婦及未婚子女□夫或(婦)及未婚子女(單親家庭) 

  □未成年小父母及子女(小父母家庭) 

  □未成年小父或母及其子女(小父母單親家庭) 

□主幹家庭：(下列請勾選) 

  □祖父母、父母及未婚子女(三代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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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父母及未婚孫子女(隔代家庭) 

  □祖父母、父母及未成年孫子女及其子女(三代且為小父母) 

  □祖父母、未成年孫子女及其子女(隔代家庭且為小父母) 

□其他家庭：(下列請勾選) 

  □同性伴侶家庭 

  □同居家庭 

  □寄養 

  □繼親家庭 

  □其他(請說明:               ) 

備註❶:小父母家庭意指兒少出生時父母任一方尚未成年。 

備註❷:請先勾選家庭類別(核心、主幹、其他)，再勾選該類之項目別。 

家庭氣氛 □和諧 □普通 □不和諧 

經濟狀況 □富有 □小康或普通 □生活困苦或領有社會福利身分 

照顧者 

管教方式 

主要照顧者:            ；替代照顧者:            (無則免填) 

主要照顧者管教方式：□開明民主式 □專制權威式 □自由放任式 

替代照顧者管教方式：□開明民主式 □專制權威式 □自由放任式 

照顧者 

教育程度 

主要照顧者學歷： 

□研究所以上 □大專 □高中職 □國中 □國小 □不識字 

替代照顧者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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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以上 □大專 □高中職 □國中 □國小 □不識字 

學生狀況及學校處理經驗描述 

學校處理 

流程 

● 學校協助處理單位(請依照各校編制填寫): 

 

 

● 人力支援狀況(請依照各校編制填寫): 

 

 

● 學校初步處理流程: 

 

 

(若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聯絡窗口：            聯絡電話：               e-mail：                

 

學務處： 

 

輔導處室：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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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學校 

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曝險及偏差行為學生 

個別化需求評估與輔導處遇計畫 

                             輔導措施(可複選) 

一、生活教育與輔導 

□行為輔導管教□家庭輔導□人際關係 □性別教育□法治教育□品格教育□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 

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心理輔導諮商 

□關懷支持□個別輔導 □團體輔導 □班級輔導□其他________________ 

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學習輔導 

□課業輔導  □多元教育輔導措施(□慈輝班□資源式中途班□合作式中途班) 

 □彈性或高關懷課程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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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經濟扶助 

□經濟協助   □就學相關福利申請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資源轉介 

□輔諮中心  □社會局(處)  □警政  □醫療需求  □法律諮詢  □家庭教育中心  

□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其他____________ 

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檢附上述輔導措施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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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國民中小學重大偏差行為狀況調查表(他評表) 

 

請教導(如導師)或輔導(專兼任輔導教師/認輔老師)過該名學生一段時間，熟悉學生

行為概況之教師填寫。 

1. 請問您認識該生的時間                      

 

2. 請您先閱讀以下題項中的 15個行為表徵，再考慮班上可能有「重大偏差行為」

的兒童或青少年的行為表現，圈選他在過去一年中，有出現以下不當的行為。 

3. 如果「是」，請再說明其嚴重性（如對他人造成的影響）及出現頻率（如發生的

次數，次/週）。 

兒童或青少年姓名：                     年齡：           年級： 

題

項 

行為表徵 出現情況 說明 

(嚴重性及出現頻率) 

1 常欺凌、威脅或恐嚇別人 否 是 不清

楚 

 

2 常引發打架或吵架 否 是 不清

楚 

 

3 曾經使用能造成他人嚴重身體傷害

的武器（如棍棒、磚塊、敲破的玻

璃瓶、刀、槍等） 

否 是 不清

楚 

 

4 曾虐待或欺負弱小的同學或他人 否 是 不清

楚 

 

5 曾虐待或傷害動物 否 是 不清

楚 

 

6 曾直接面對受害者而強行奪取（如

從背後勒頸搶劫、扒竊、強奪、持

械搶劫） 

否 是 不清

楚 

 

7 曾與別人發生性關係 

 如果回答「是」，請選擇方式： 

 □自願  □被迫  □強迫別人 

否 是 不清

楚 

 

8 曾故意縱火以意圖造成嚴重的損害 否 是 不清

楚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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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項 

行為表徵 出現情況 說明 

(嚴重性及出現頻率) 

9 曾故意毀損他人的財產（如砸毀車

窗玻璃、在校園內蠻橫的破壞） 

否 是 不清

楚 

 

10 曾侵入別人的住宅、建築物或汽車

裡 

否 是 不清

楚 

 

11 經常說謊方式來獲取財物與利益或

來逃避義務（意即「詐欺」別人） 

否 是 不清

楚 

 

12 曾在未面對受害者的情況下，偷竊

價值不斐的物件（如非破壞闖入狀

況下進入商店偷竊、偽造） 

否 是 不清

楚 

 

13 經常不顧父母禁止而夜間在外遊蕩 

（如果回答「是」，在（ ）歲開

始） 

否 是 不清

楚 

 

14 住在父母/監護人家裡或寄養家庭

時，曾逃家在外過夜 

（如果回答「是」，發生（ ）次，

平均維持（  ）天） 

 

否 

 

是 

不清

楚 

 

15 經常逃學、蹺課 

（如果回答「是」，在（ ）歲開

始） 

否 是 不清

楚 

 

 以上的不當行為已經造成人際關係

與學業表現上的損害 

否 是 不清

楚 

 

※ 以上行為，在半年內曾發生的是（請填寫題項）：                                                                   

※ 以上行為，哪些是重複且持續一直出現的（請填寫題項）：                                                           

備註：若以上 15種行為表徵，任一項符合以上兩點(半年內發生、重複且持續發生)

其中之一，建議擬為列追輔導策略。 

 

～謝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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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學校 

12歲以上未滿 18歲曝險及偏差行為學生成效檢核表 

校名  校安序號  

學生姓名  性別        □  男  □  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歲) 班級    年     班 

同住家人 

家系圖 

 

 

 

 

 

 

 

 

轉介/ 
通報狀況 

轉介/通報項目 轉介/通報時間 受理單位 

法定通報案件(社政)   

法定通報案件(衛生)   

脆弱家庭   

專業輔導諮商中心   

其他社會福利資源   

原輔導措施 

(1.對應會議記錄裡之輔導措施或 2.經列追評估會議決議持續列追所擬定之新的輔導計畫，請列

點敘述之) 

 

 

 

日期 輔  導  紀  錄  內  容  摘  要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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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個  案  評  估  報  告 

問題現況 

 
 

 
 
 

目前輔導成

效 

 
 
 
 

 

綜合評估 

 
 
 

 
 

檢視輔導計

畫達成率 

□已達成   
□部分達成：達成比率____%(請說明或描述困境) 
說明： 
 

專家建議 

一、 學諮中心、醫療單位、社工等 
 

 
無則免填，自行增列與修訂 

聯絡窗口：            聯絡電話：               e-mail：                

 

學務處： 

 

輔導處室：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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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列追評估會議時填寫) 

會  議  記  錄 

會議時間    年   月   日 

專家與輔導

建議 

 
 
 

 
 

評估結果 □解除列追  □持續列追(請填寫下列輔導計畫，並於下次列追會議檢核) 

(持續列追) 

輔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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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轉介少輔會照會回覆單 

  

學生姓名  性別  年齡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轉介學校  
學校 

聯絡人 
 

連絡

電話 
 

學校轉介問題 

 

已介入處遇方式 
 

學諮中心輔導介入

無效原因 

□行蹤不明(困難追蹤) ＿＿＿＿＿＿＿＿＿＿＿＿＿＿＿＿＿＿＿＿ 

□長期未到校(三個月以上未到校) ＿＿＿＿＿＿＿＿＿＿＿＿＿＿＿ 

□其他(請說明): ＿＿＿＿＿＿＿＿＿＿＿＿＿＿＿＿＿＿＿＿＿                  

照會少輔會之需求

及建議（請勾選後具

體說明協助方向） 

□  性格及成長環境不利 

□  經常往來對象複雜 

□  參與犯罪習性團體 

□  出入不良場所 

□  生活作息不穩定 

□  家庭功能失能 

□   就學或就業不穩定 

具體說明協助方向： 

 

專輔人員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督導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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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 cycc3035@ms2.chpb.gov.tw 

彰化縣政府少年輔導委員會 

個案輔導申請表 
受理案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04)751-6353                                                   

少
年
及
家
庭
基
本
資
料 

少年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生理性別 □男□女 國籍別 □本國籍 □外國籍： 

身分證字號

居留證 

護照號碼 

 聯絡方式 

住家： 

行動： 

其他(LINE、FB、IG)： 

監護人姓名 
或實際照顧者 

 聯絡方式 
住家： 

行動： 

與少年關係  與少年同住否 □是    □否 

家庭型態 □雙親 □單親 □繼親 □隔代教養 □親屬間撫養 □其他：________ 

福利身分 □低收入戶第__款 □中低收入戶 □身心障礙第__類__度 □原住民 

 戶籍地址 
 

居住地址 

 

□同戶籍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學/就業 

□就學(有學籍即填)：□仍在學□休學□國中剛畢業，待讀高中 

(就讀學校：             年級：       科系：           )  

□就業：(工作地點：           、職業類別：           )  

□未升學未就學 (□有參加相關方案□有就業服務需求) 

少
年
偏
差
行
為
類
型 

觸法行為 □聚眾鬥毆 □竊盜 □詐欺 □傷害 □恐嚇勒索 □其他：__________        

曝險行為 

□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危險器械 

□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 

□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之行為而尚未觸犯刑罰法律(吸食三、四級或 

持有三、四級未滿 5克) 

附件 6 



 

信箱: cycc3035@ms2.chpb.gov.tw 

其他偏差 

行為 

□與有犯罪習性之人交往   

□參加不良組織   

□加暴行於人或互相鬥毆未至傷害 

□藉端滋擾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於非公共場所或非公眾得出入之職業賭博場所，賭博財物  

□深夜遊蕩，形跡可疑，經詢無正當理由者 

□以猥褻之言語、舉動或其他方法騷擾他人  

□無正當理由跟追他人，經勸阻不聽 

□其他損及他人權益或公共秩序之行為 

服
務
情
況 

少
年
概
況
描
述
及 

1、 身心狀況概述(情緒、認知等)： 

2、 家庭狀況概述(居住環境、經濟狀況、照顧者等)： 

3、 就學或就業狀況概述： 

4、 已提供服務： 

5、 轉介目的： 

6、(1) 曝險/偏差行為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2) 曝險/偏差行為發生地點： 

   (3) 曝險/偏差行為簡述： 

資
源 

運
用 

□無   □有，請勾選下列選項：                                

□法院 □社福（單位名稱__________）□醫療 □學校 □學諮中心 □

其他______  

* 必

填 

監護人(或實際照顧者)是否同意轉介本會服務 □同意 □不同意 

(若無法簽屬，本會擬個別了解，進行評估是否介入輔導或透過網絡聯繫

會議研議) 



 

信箱: cycc3035@ms2.chpb.gov.tw 

 

評估受理(承辦單位填寫) 

 

個案受輔導動機： 

□需要且有意願    □需要但無意願   □無意願    □其他： 

□受理 

受理條件： 

一、 受理條件：居住於本轄且符合偏差行為要件 

 □法院裁定轉介之觸法行為少年 

 □住於本轄且符合曝險之少年 

 □經網絡單位：                 輔導轉介 

     □ 具學籍   □不具學籍 

二、受理日期：                   

三、派案少輔員姓名：   

□不受理，於   年   月   日通知原通知或請求之機關(構)、學校或個人： 

一、 敘明不受理原因：    

二、 處理： 

□於○年○月○日轉介至 (政府)少輔會 

□於○年○月○日轉介至 機關(構)輔導、學校提供必要協助或已通

知各單位完成轉介。 

申請單位全銜 
聯絡電話及 

電子郵件 
承辦人(核章) 單位主管(核章) 

    

本案已於   年   月   日受理，請於   年   月   日(14日內)前完成開案評

估。  

備註： 

一、請注意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69 條保密事宜。 

二、少年輔導相關機關指以對個案之教育輔導、保護扶助、服務轉介及督導等

為業務，而服務對象涵蓋少年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機關；少年輔導相

關機構指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設立，而服務對象涵蓋少年之社會福利

機構。 

三、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信箱: cycc3035@ms2.chpb.gov.tw 

彰化縣少年輔導委員會個案輔導同意書 

本人同意少年____________因有接受輔導之需求，委有彰化縣少年輔導委員會(下 

簡稱彰化少輔會)協助輔導，同意事項如下: 

一、同意彰化少輔會指派之輔導人員、志工及相關專業人員至少年之住所、臨近  

    之公共場所或是其他合適場所，接受輔導及相關輔導服務。 

二、若少年接受輔導時需他人陪伴，本人同意陪同或尋找合適之人前往。 

三、若少年不需陪伴，同意少年自行前往輔導場所，往返之所有風險，由本人與 

    少年共同承擔。 

四、同意彰化少輔會依職權及專業所訂之相關輔導工作計畫、事項、流程、形式 

    ，本人亦同意積極配合。 

五、同意彰化少輔會所擬之保密原則與安全原則，上述原則如下述: 

    (一)保密原則: 

        輔導人員、志工及相關專業人員對於晤談內容將遵守輔導諮商及社會工 

        作倫理原則，對於少年個人資料及輔導時所獲取之資訊，會予以保密與   

        保存，惟有下列情形除外: 

        1.在涉及有緊急的危險性，危及少年或其他第三者時。 

        2.評估少年有自傷、自殺危險時。 

        3.少年有涉及刑案或法律規定時。 

        4.為提供當事人所需的專業協助或諮詢。 

5.專業人員接受系統性專業督導與諮詢。   

    (二)安全原則: 

        當本人及少年處於外在環境壓力或情緒起伏過大時，會尋求彰化少輔會    

        之輔導人員、志工及相關專業人員協助，不應貿然決定生活中的重大事  

        件，若彰化少輔會之輔導人員、志工及相關專業人員因故無法提供協助       

        時，本人及少年會尋求張老師專線(1980)、生命線(1995)、警消或其他 

        資源協助。 

六、本人同意彰化縣少輔會向本人及少年蒐集、利用相關之個人資料(姓名、性 

    別、出生年月日、身份證字號、聯絡電話、地址、電子信箱等)，作為建檔及 

    輔導過程中聯繫用。 

立同意書監護人簽章: 

與少年關係:  

聯絡電話: 

住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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